农村环境委托服务采购需求
一、采购项目名称：2024年隆回县农村环境质量监测项目
[bookmark: _GoBack]二、采购项目预算：98000元。
三、项目内容及相关要求：
1、服务时间：1年(2024年二季度至2025年一季度)。
2、服务内容：
	类别
	检测项目及点位名称
	检测点位个数
	采样频次

	一、18个20吨以上废水处理设施监测（9乡镇污水处理厂和9个人工湿地）

	9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和9个人工湿地
	监测因子：水温、PH、COD、BOD5、SS、NH3-N、总磷、粪大肠菌群、流量、总氮  （共10项）
9个乡镇污水处理厂（北山镇、滩头镇、六都寨、金石桥镇、小沙江镇、三阁司、南岳庙、西洋江、横板桥）；
9个人工湿地（山界罗白、雨山居委会、石门合龙、荷香桥九牛坳、横板桥麻场、南岳庙新家桥、司门前石丰村、横板桥黄新村、虎形山崇木函村）

	18个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乡镇污水处理厂全年4次；季/次；人工湿地全年2次；半年/次                                                                                                                                                                                                               

	二、7个农村环境地表水断面监测（包括种植、养殖、生活、入境、出境、重点湖库、农田灌溉）

	1个种植业流失断面
	监测因子：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COD、NH3-N、总磷、总氮、流量
采样地点：辰水入资江口上游100米
	1个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全年4次；1季/次；


	1个养殖业污染控制断面
	监测因子：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COD、NH3-N、总磷、总氮、流量
采样地点：渡头村
	1个
	

	1个农村生活污染控制断面
	监测因子：硝酸盐、高锰酸盐指数、COD、NH3-N、总磷、总氮、流量
采样地点：向家村向家水库
	1个
	

	1个入境断面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基本项目24项，再加流量和硝酸盐
采样地点：乔家村渡口
	1个
	

	1个出境断面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基本项目24项，再加流量和硝酸盐
采样地点：渡头村
	1个
	

	1个重点水库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表1中基本项目24项，再加流量和硝酸盐
采样地点：六都寨水库
	1个
	

	1个农田灌溉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表1中基本控制项目16项
采样地点：六都寨水库
	1个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全年2次；半年/次

	三、农村环境质量试点监测：1个

	1个环境空气点位
	SO2、NO2、PM10、PM2.5、CO、O3（共6项）（岩口镇向家村）
	1个（村庄）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1次/天*5天；全年4次，1次/季

	1个村庄土壤
	pH、阳离子交换量、镉、汞、砷、铅、铬、铜、镍、锌（共10项）（岩口镇向家村） （如：选1个基本农田）
	1个（村庄）
	1次/年（1-8月采样） 

	1个村庄饮用水水源地
	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COD、BOD5、氨氮、总磷、总氮、铜、锌、氟化物、硒、砷、汞、镉、六价铬、铅、氰化物、挥发酚、石油类、阴离子表面活性剂、硫化物、粪大肠菌群、硫酸盐、氯化物、硝酸盐、铁、锰、（29项，GB3838-2002中表1、表2全部项目）
（岩口镇向家村）
	1个（村庄）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全年4次；1季/次；

	五、入河排污口（18个）

	18个入河排污口
	监测因子：流量、水温、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7项）
点位名称：湖南南方水泥有限公司混合入河排污口、隆回县第二中学入河排污口、隆回县高坪镇中学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荷香桥镇二居委会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荷香桥镇一居委会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金石桥镇城镇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六都寨镇新民开发区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祁都造纸厂工业入河排污口、隆回县山界回族乡新栗村七步井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滩头镇造纸厂工业入河排污口、隆回县桃洪镇新隆社区巴黎新城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桃洪镇石门乡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小沙江镇居委会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岩口镇新坪居委会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雨山镇居委会生活入河排污口、隆回县污水处理厂混合入河排污口、隆回县桃洪镇恒丰家园生活入河排污口、湖南湘丰特种纸业有限公司入河排污口
	18个
	按照相关采样技术标准进行采样，全年2次，半年/次


六、综合资料:
1、农村环境监测数据每季度报送一次；每季度应在第一个月采完该季度的样品，采样7个工作日内把相关报告、分析原始记录发扫描件给采购方。
2、每年编制农村环境试点监测现状评估报告。
七、质控：
1、采购方对委托监测项目进行全程质控，需要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质控物品的经费，如标液、原始记录、照片等。
2、成交供应商应在采样当天把采样相关的原始记录、照片等发给采购方；采样7个工作日内把相关报告、分析原始记录发扫描件给采购方。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供应商的报价包括全部工作所产生的相关一切费用（如资料编制和打印费、标液费等）。
2、若有检测数据异常或超标现象，及时反馈给采购方，采购方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无偿复测。
3、成交供应商负责现场采样、保存、运输、检测分析；质控由采购方负责，但质控经费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同时成交供应商要及时把监测报告和监测原始记录复印件寄往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隆回分局存档备查。
4、成交供应商严格按照填报系统的填报规范进行系统填报及装订；
5、成交供应商按农村环境质量考核相关要求进行收集与填报，并对监测数据和收集资料的有效性进行审核、杜绝造假行为。
6、成交供应商应按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隆回分局相关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开展相关工作。
7、如任务调整，费用包干结算。
8、如成交供应商在开展工作中，被市级以上（包括市级）部门通报，邵阳市生态环境局隆回分局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已经开展工作相关经费一概不予承担。
9、采购方不组织现场踏勘，供应商在投标前需踏勘现场的，有关费用自理，踏勘期间发生的意外自负。
10、成交单位负责其派出的所有工作人员的人身意外保险，并承担所有监测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
11、采样原则上在每个季度的第一个月采样，采样后7个工作日内把监测报告电子版发委托方，采样后15个工作日把纸质版监测报告和原始记录（复印件）邮寄给委托方，非特殊情况不得延迟，否则以成交总价的0.5%/日处罚。


